
苗栗縣大湖鄉公所(如有更新條文，請依現場辦理為主。)

低收入戶房租補助申請作業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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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請 申請人

申請人應提具應備文件及填寫申請書：

申請人資格：

1、本縣列冊低收入戶。

2、家戶成員無自有住宅且無借住公有住宅或宿

舍。

3、有租屋事實，並訂立書面契約者。

應備文件：

1、申請表

2、低收入戶證明

3、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

4、全戶不動產證明

5、以申請人戶內人口為承租人之租屋契約書影本

(需加蓋房東及申請人之私章、與正本相符章)

6、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

資料備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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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資格 社福課
承辦人員審核資格無誤後，簽請首長進行初

審

核
判
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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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補助 苗栗縣政府
首長初審無誤後，函轉苗栗縣政府進行複審，

複審完成後，核發低收入戶房租補助。


